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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处罚清单

一、不予处罚依据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二、不予处罚内容及适用情形
（1）依法取得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许可的公众聚集场所，首次变更场所名称、消防安全责任人未向消防救援机构重新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
（2）公众聚集场所经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现场核查中首次发现存在非重要事项的违法情形的；
（3）首次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且当场改正；
（4）首次占用防火间距，能够当场改正；
（5）首次在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的障碍物，且当场改正；
（6）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且当场改正；
（7）占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净宽度未超过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总净宽度10%，且当场改正；
（8）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存在的问题和故障，单位已自行发现、告知辖区消防救援机构，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且已落实保证消防安全的防范措施或者将危险部位停用的。
（9）因不可控因素导致需维修消防设施配件等无法运输，无法按照消防责令改正通知书时限进行维修的，单位（个人）已采取风险管控措施或停止营业的。
（10）其他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由消防救援机构集体研究依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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